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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母嬰出入機構(機構外)說明】 

1.母嬰出入機構時，一律須配合機構客服人員引導動線，以避免與人群聚集之

情形發生，增加感染風險。 

2.請假流程：母嬰若需外出(如回診），必須依規定簽署請假單(住民請假暨返回

機構之感染風險評估表)辦理請假外出手續。 

3.產婦就醫時或請假外出時，至機構外區域需戴口罩，更換衣物及鞋子。返回

機構建議沐浴或洗手，以避免感染及保護嬰兒。 

4.手部衛生指導：指導產婦及陪宿者在接觸嬰兒前或哺餵前，必須執行正確的

洗手程序（如內、外、夾、弓、大、立、完）。 

5.若產婦有感冒或呼吸道症狀，離房時須全程佩戴口罩。 

6.若產婦出現疑似感染之症狀，應立即採取母嬰不接觸，並進行隔離防護措

施。 

7.嬰兒接送僅限產婦本人或指定登記的陪宿者。嚴禁將嬰兒交給未指定登記的

陌生人，且嬰兒在房內時必須隨時有人看顧，不可單獨留在房間。 

8.接送嬰兒使用嬰兒床推車。推回嬰兒室時必須直接親手交接給護理人員，不

得隨意停放在門口或公共區域。出入機構時需更換使用汽車安全座椅提籃或推

車。 

9.嬰兒僅開放需就醫時出入機構，寶寶住嬰兒室期間，至外院就診者返室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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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保護性隔離 7天，親子同室以一進一出為限，保護性隔離期滿無任何感染症

狀方可不限制彈性親子同室。 

【嬰兒出入嬰兒室與產婦房間(機構內)說明】 

1.嬰兒接送僅限產婦本人或指定登記的陪宿者。嚴禁將嬰兒交給未指定登記的

陌生人，產婦接送嬰兒時，需出示產婦本身之辨識卡、具照片之身分證或健保

卡作為辨識工具。 

2.產婦接送嬰兒時，工作人員進行身分辨識，需與產婦當面逐字「讀」出嬰兒

辨識夾或手、腳圈之名字。 

3.產婦接送嬰兒時，如發現嬰兒辨識夾或手、腳圈有脫落，應主動告知工作人

員；產婦及嬰兒如有外出，需填寫請假原因及時間紀錄。 

4.手部衛生指導：指導產婦及陪宿者在接觸嬰兒前或哺餵前，必須執行正確的

洗手程序（如內、外、夾、弓、大、立、完）。 

5.為避免寶寶受感染問題，親子同室期間寶寶不接受探訪，如有訪客或家人要

探視，請以視訊探嬰。 

6.若親子同室期間，寶寶曾經接觸過疑似感冒之家人(如產婦、爸爸或大寶)但

無症狀，一律建議產婦持續戴口罩並擠乳哺餵，執行親子同室者若需推回嬰兒

室則須採隔離照護至少 7 天且待醫師診視後方可取消隔離。 

※規範皆為了產婦及寶寶的健康著想，敬請產婦與家屬配合，謝謝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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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咪寶產後護理之家關心您~ 


